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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下午2: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3月
31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65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84,363,99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444%；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代表本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775,804,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14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1
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8,559,9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96%。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坚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精诚磐明
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

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9,931,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8%；反对3,001,3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93%；弃权1,431,1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9%。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9,974,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71%；反对2,948,1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5%；弃权1,440,9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65%。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9,906,7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35%；反对3,006,8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96%；弃权1,450,32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70%。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1,291,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69%；反对2,957,7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70%；弃权1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5,534,0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1706%；反对 2,957,72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233%；弃权1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1%。

公司股东会同意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未来利润分配实施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股本基数，以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50元现金红利(含税)，2025年度公司不进行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本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保持不变。公

司保证考虑未来股本变动后的预计分配总额不会超过财务报表上可供分配的范围。
5、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4,410,8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11%；反对4,792,72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43%；弃权15,160,3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4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88,653,8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6282%；反对4,792,724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129%；弃权15,160,3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9589%。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按照中国会计
准则编制的年度财务报表及其它财务报表的审计或审核事务，并授权管理层决定相关聘用酬金事宜。

6、审议通过《关于使用不超过60亿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0,701,99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6216%；反对63,532,69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716%；弃权1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44,944,9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1.3831%；反对 63,532,699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8.4978%；弃权 1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1%。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7、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及调整期权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1,107,6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72%；反对3,144,9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9%；弃权1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5,350,6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017%；反对 3,144,92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57%；弃权1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6%。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调整期权价格
的公告》。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进行2026年度中期分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1,327,6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9%；反对2,909,7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44%；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7%。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5,570,61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043%；反对 2,909,725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91%；弃权12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66%。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0,971,9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00%；反对3,109,89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0%；弃权2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5,214,9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68%；反对 3,109,
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34%；弃权2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7%。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关联股东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为1,775,757,055股。
表决结果：同意103,070,5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023%；反对4,924,529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4.5343%；弃权 6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34%。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3,070,5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023%；反对 4,924,529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343%；弃权 61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634%。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1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8,820,6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58%；反对4,939,82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21%；弃权 60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03,063,60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8960%；反对 4,939,829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5484%；弃权 60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57%。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12、审议通过《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81,323,0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86%；反对2,949,42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65%；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9%。

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行动方案的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独立董事代表蔡丽玲向股东宣读《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告》，对独立董事在2025年度履职情况、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等进行报告，并对公司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已于2026年3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指派沙千里律师、杨露律师见证公司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精诚磐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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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及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回报股
东特别分红预案已获 2026年 3月 31日召开的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一、股东会审议权益分派情况
1、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分配股份总

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为：以特别分红预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回购专户股
份后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2、2025年度及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方案披露后至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期间可分配股份总数由

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
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分配股份总数为基数，利润分配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以分配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的方式分配。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及回报股东特别分红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495,760

股后的 2,030,065,98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
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4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4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4月29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1*****530

股东名称
徐金富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4月21日至登记日：2026年4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8,495,76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实际参与分派

的股数为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2,038,561,74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8,495,760股后的 2,030,065,984股。公

司本次利润分配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现金分红的股本×分配比例，即 2,030,065,984股×0.30
元/股=609,019,795.20元。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
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609,019,795.20元÷2,038,561,744股= 0.2987497元/股（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度及回报股东特别分红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
价-0.2987497元/股。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另行履行相应的审批
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8号
咨询联系人：韩恒 卢小翠
咨询电话：020-66608666
传真电话：020-82058669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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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1,011,310,358.13元，未弥补亏损金

额为
-1,011,310,358.13元。公司不满足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2025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该情形，并注意投资风险。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向日葵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李岚

浙江省绍兴袍江工业区三江路
0575-88919159
0575-88919159

michelle.li@sunowe.com

证券事务代表

股票代码 300111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公司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聚焦医药领域，主要为抗感染类、心血管类、消化系统类等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药物、心血管药物、消化系统药物等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营业收入由原
料药和制剂构成，其中克拉霉素原料药占主要构成部分，主要销往国内外生产克拉霉素制剂药的生产
企业及贸易商。

（2）公司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主要产品

克拉霉素原料药

克拉霉素片

阿奇霉素分散片

注射用阿奇霉素

罗红霉素胶囊

拉西地平分散片

用途

抗感染类药物，适用于克拉霉素敏感菌所引起的鼻咽感染、下呼吸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急性
中耳炎、肺炎支原体肺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尿道炎及宫颈炎等症状。

抗感染类药物，主要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敏感细菌引
起的鼻窦炎、急性中耳炎、急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以及
肺炎支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原体及非多种耐药淋病奈瑟菌所致的尿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菌

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抗感染类药物，主要用于化脓性链球菌引起的咽炎及扁桃体炎，敏感菌所致的鼻窦炎、中耳炎、急
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支原体或肺炎衣原体所致的肺炎；沙眼衣原体引起的尿

道炎和宫颈炎；敏感细菌引起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心血管类药物，单独使用或与其他抗高血压的药物，如β-阻滞剂，利尿药和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
制剂合用，治疗高血压。

辛伐他汀片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心血管类药物，适应症为高脂血症、冠心病合并高胆固醇血症以及患有杂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
症儿童患者，结合饮食控制，本品可用于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B和甘油

三酯。
消化系统类药物，作为当口服疗法不适用时下列病症的替代疗法，主要用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

疡、反流性食管炎及Zollinger-Ellison综合征。

（3）行业发展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JR/T 0020—2024），公司所属行业为“医

药制造业(C27)”。
医药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仍面临“去库存”和“调结构”的双重压力，

营业收入端基本持平，但利润端微降。根据中康科技发布的《2025药品全终端市场回顾与展望报告》，
2025年中国药品全终端市场规模20,033亿元，同比下降1.4%。中国药品市场的终端格局在向医院、
基层医疗、零售药店和电商渠道“四轮驱动”的多元结构演变。受药价治理和集采降价影响，医院占比
近年来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但依然是最重要的渠道；而零售药店、基层医疗在门诊共济和医保报销
比例优势支持下近年来占比提升，但增长有所放缓或略有下降；线上渠道（电商B2C＋互联网医院）增
速较为突出，但随着医药大健康等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倾向于购买同功效下价格更优的产品。

2025年，是“十四五”计划的收官之年，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支持医药行业创新发展，在政策引导、
创新驱动与市场调整的多重作用下，中国化学仿制药行业加速结构性调整，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替
代”转型。2025年1月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发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药用辅
料附录、药包材附录的公告》，3月19日，国家医保局等4部门发布《关于加强药品追溯码在医疗保障和
工伤保险领域采集应用的通知》，11月2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生产企业出口药品检查和出口证
明管理规定》，通过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完善药品辅料、出口管理新规等手段，实现了药品质量监控
全链条管理。与此同时，12月 13日，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明确了“2026年医保八项重点工作”，其
中，包含将开展新批次国家组织药品集采，集采工作继续深化。另外，“十五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也都要求优化药品集中采购规则，主张优质优价。自2018年起，已累计开展11批国家集采，成
功采购490种药品。

原料药作为医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
整体出口额虽同比微增，但结构优化趋势明显。根据中国海关整理数据显示，我国原料药和中间体进
出口总额552.5亿美元，同比增长2.7%。其中，出口额428.7亿美元，同比微降0.3%；进口额123.8亿美
元，同比增长 14.5%。2025年 12月 12日，国家药监局持续关注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
Q12及其相关技术指导原则的执行情况，并就相关事项进行进一步公告，根据需要适时发布更多技术
指导原则，以推动我国药品注册标准与国际接轨。

此外，根据中研普华产业院发布的《2024-2029年中国抗生素行业市场全景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
报告》，在全球人口增长、老龄化趋势加深及医疗水平持续提升的宏观背景下，抗生素市场需求持续释
放，但单纯的产能输出已不再奏效。一方面，随着市场规模的稳步扩大，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具备技
术、规模及产业链优势的大型企业正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加速扩张，而技术实力薄弱、生产规模受限
的小型企业则面临被市场淘汰或被迫转型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抗生素耐药性
问题，以及技术壁垒、政策监管和市场价格波动等多重外部压力，行业发展的重心已转向对高质量化
学原料药的研发攻关与生产工艺的深度优化，企业必须在加快新药研制、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持续
探索降低成本的有效路径，并精准把握市场动态，方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满足不断升级的临床需求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4）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医药业务一贯坚持将产品“做精、做强”的发展理念，以医药制剂产品为特色，研制、生产、销

售抗感染类及治疗心血管类疾病的药物。制剂药方面，其有9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4种药品
被列入国家基药目录，其中克拉霉素片、辛伐他汀片均已通过一致性评价。此外，公司严格把控医药
产品质量，深耕抗感染、抗高血压药物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已在药品研发、工艺技术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等多方面积累了多项成果。原料药方面，克拉霉素原料药内销至多家制剂生产企业，外销至印
度、韩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截至2025年12月31
日，公司拥有药品注册批件18个，授权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42项，合计45项专利。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984,182,324.89
682,027,032.17

2025年
271,534,667.17
-4,384,751.45
-4,629,937.01
4,197,351.37

-0.003
-0.003
-0.64%

2024年末
999,118,426.12
686,244,996.62

2024年
330,368,712.17
7,827,252.98
6,263,678.83
31,436,632.22

0.006
0.006
1.1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1.49%
-0.61%

本年比上年增减
-17.81%
-156.02%
-173.92%
-86.65%
-150.00%
-150.00%
-1.79%

2023年末
1,242,046,575.23
678,325,719.64

2023年
338,419,251.07
21,747,861.40
-15,689,777.70
2,869,789.87

0.017
0.017
3.59%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72,231,172.35
-130,948.16

-727,631.25

28,296,923.31

第二季度
72,188,911.34
1,291,599.26

772,437.47

-19,893,808.68

第三季度
55,104,291.55
145,514.74

-138,148.37

2,572,721.14

第四季度
72,010,291.93
-5,690,917.29

-4,536,594.86

-6,778,484.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吴建龙

浙江盈凖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陈鑫炜

蔡鉴灿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周建禄

张智霖

李高文

张志榕

周宁梅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94,45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浙江盈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吴建龙关联企业。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8.79%
1.19%
0.81%
0.74%
0.59%
0.47%
0.39%
0.36%
0.35%
0.34%

92,480

持股数量

370,630,131.00
15,279,000.00
10,461,200.00
9,563,150.00
7,571,201.00
6,000,400.00
5,000,000.00
4,570,010.00
4,525,000.00
4,356,900.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数量

221,0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向日葵大健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上海兮噗科技有限公司等6名交易对方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漳州兮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向绍兴向日葵投资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

浙江贝得药业有限公司4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26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因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立案告知书》，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不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

件，因此决定终止本次重组事项。

2026年4月8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

2、报告期内，董事吴峰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补选吴君华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报告期内详细事项详见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股票代码：002052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2026-014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于2026年4月21日下午14：30时起在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龙井社区建安一路

9号恒明珠金融大厦东座9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纯银先生主持，会期半天。会
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12人，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11,118,8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28.057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250,4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1662%。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09人，其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09,868,491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率为27.8917%。
3、持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股东及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

小投资者”）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为5,291,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7033%。
4、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394,291
比例（%）
99.6568%

反对
股数（股）
637,400

比例（%）
0.3019%

弃权
股数（股）
87,200

比例（%）
0.0413%

2、《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231,891
比例（%）
99.5799%

反对
股数（股）
743,000

比例（%）
0.3519%

弃权
股数（股）
144,000

比例（%）
0.0682%

3、《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224,891
比例（%）
99.5765%

反对
股数（股）
810,200

比例（%）
0.3838%

弃权
股数（股）
83,800

比例（%）
0.0397%

4、《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2025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283,591
比例（%）
99.6043%

反对
股数（股）
747,500

比例（%）
0.3541%

弃权
股数（股）
87,800

比例（%）
0.0416%

5、《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09,981,191
比例（%）
99.4611%

反对
股数（股）
1,003,600

比例（%）
0.4754%

弃权
股数（股）
134,100

比例（%）
0.0635%

6、《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09,975,191
比例（%）
99.4583%

反对
股数（股）
757,500

比例（%）
0.3588%

弃权
股数（股）
386,200

比例（%）
0.1829%

7、《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比例（%）

反对
股数（股） 比例（%）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210,171,091 99.5511% 804,700 0.3812% 143,100 0.0678%
8、《关于＜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177,691
比例（%）
99.5542%

反对
股数（股）
793,200

比例（%）
0.3757%

弃权
股数（股）
148,000

比例（%）
0.0701%

9、《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461,191
比例（%）
99.6885%

反对
股数（股）
504,600

比例（%）
0.2390%

弃权
股数（股）
153,100

比例（%）
0.0725%

10、《关于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融资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09,196,391
比例（%）
99.0894%

反对
股数（股）
1,752,900

比例（%）
0.8303%

弃权
股数（股）
169,600

比例（%）
0.0803%

11、《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210,482,991
比例（%）
99.6988%

反对
股数（股）
488,500

比例（%）
0.2314%

弃权
股数（股）
147,400

比例（%）
0.0698%

（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 关 于 ＜2025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

案》

《 关 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

案》

《 关 于 ＜2025
年度董事薪酬
考核＞的议案》

同意

股数
（股）

4,567,200

4,404,800

4,397,800

比例
（%）

86.3071%

83.2382%

83.1059%

反对

股数
（股）

637,400

743,000

810,200

比例（%）

12.0451%

14.0406%

15.3105%

弃权

股数
（股）

87,200

144,000

83,800

比例（%）

1.6478%

2.7212%

1.5836%

4

5

6

7

8

9

10

11

《 关 于 ＜2025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暨 2025 年
度审计报告＞

的议案》

《 关 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弥
补亏损达到实
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
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拟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
股公司对外融
资暨对外担保

的议案》

《关于增加公司
经营范围暨修
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4,456,500

4,154,100

4,148,100

4,344,000

4,350,600

4,634,100

3,369,300

4,655,900

84.2152%

78.5007%

78.3873%

82.0893%

82.2140%

87.5713%

63.6702%

87.9833%

747,500

1,003,600

757,500

804,700

793,200

504,600

1,752,900

488,500

14.1256%

18.9652%

14.3146%

15.2065%

14.9892%

9.5355%

33.1248%

9.2313%

87,800

134,100

386,200

143,100

148,000

153,100

169,600

147,400

1.6592%

2.5341%

7.2981%

2.7042%

2.7968%

2.8932%

3.2050%

2.7854%

三、律师见证的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25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债券转股增加总股

本，导致持股5%以上股东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重科”）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
动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权益变动前后上述股东持股数量均无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能力。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19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47,618.96 万元，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数量为1,476.1896万张，债券简称“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已于2020年12月2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于2021年5月10日开始转股。

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20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A股股份数量增加，公司总股
本由3,166,946,299股增加至3,221,012,552股，中联重科所持公司股份数量为352,823,659股,在持有股
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从占总股本的11.14%被动稀释至10.95%，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 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361号
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20日

2026年4月11日至2026年4月20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A股股份数量增加，公司总
股本由3,166,946,299股增加至3,221,012,552股，中联重科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中联重科持股比例从占总股本的11.14%被动稀释至10.95%，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盈峰环境

上升□ 下降R
是□ 否R

减持股数（股）
0（被动稀释）
0（被动稀释）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R （因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2,823,659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11.14%

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0.19%
被动稀释0.19%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52,823,659

000967
有□ 无R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10.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352,823,659
0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不适用。

11.14%
0.00%

352,823,659
0

10.95%
0.00%

注：1、上述持股比例是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4月20日总股本未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量计算；

2、如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4月20日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29,614,425股
后总股本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中联重科持有股份数量占剔除公司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由
11.25%被动稀释至11.06%。

3、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一、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盈峰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
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比例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6-024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触及1%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债券转股增加总股

本，导致控股股东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盈峰”）、实际控制人何剑锋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盈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峰集团”）合计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及
5%的整数倍，权益变动前后上述股东持股数量均无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能力。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19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147,618.96 万元，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数量为1,476.1896万张，债券简称“盈峰转债”，债券代码“127024”，已于2020年12月2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于2021年5月10日开始转股。

2026年1月7日至2026年4月20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A股股份数量增加，公司总股本
由3,166,943,903股增加至3,221,012,552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数量
合计为1,441,121,828股,在合计持有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从占总股本的45.51%被动稀释
至44.74%，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 股（宁波盈峰）

A 股（盈峰集团）

A 股（何剑锋）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
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宁波盈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L0657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美和路8号

何剑锋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2026年1月7日至2026年4月20日

2026年1月7日至2026年4月20日，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A股股份数量增加，公司总股本
由 3,166,943,903股增加至 3,221,012,552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不
变，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从45.51%被动稀释

至44.74%，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

盈峰环境

上升□ 下降R

是R 否□

减持股数（股）

0（被动稀释）

0（被动稀释）

0（被动稀释）

0（被动稀释）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R （因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不适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
例(%)

减持比例（%）

被动稀释0.54%
被动稀释0.19%
被动稀释0.03%
被动稀释0.76%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000967
有R 无□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宁波盈峰

盈峰集团

何剑锋

合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R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17,997,382
1,017,997,382

0
359,609,756
359,609,756

0
63,514,690
63,514,690

0
1,441,121,828
1,441,121,828

0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不适用。

32.14%
32.14%
0.00%
11.36%
11.36%
0.00%
2.01%
2.01%
0.00%
45.51%
45.51%
0.00%

1,017,997,382
1,017,997,382

0
359,609,756
359,609,756

0
63,514,690
63,514,690

0
1,441,121,828
1,441,121,828

0

31.60%
31.60%
0.00%
11.16%
11.16%
0.00%
1.97%
1.97%
0.00%
44.74%
44.74%
0.00%

注：1、上述持股比例是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4月20日总股本未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量计算；

2、如按照公司截至2026年4月20日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29,614,425股

后的总股本计算，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股份数量合计占剔除

公司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由45.93%被动稀释至45.16%。

3、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一、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盈峰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

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比例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2日


